
 

 

高雄市左營戶政事務所人民陳情案件處理作業規定 

一、依據：高雄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暨行政院暨所屬各

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 

二、目的：為維護民眾合法權益，民眾對於行政興革之建議、法令查詢或其他

不滿能迅速獲得公正合法之解決與救濟，進而提昇本所服務品質，

特訂定本規定。 

三、陳情管道及方式： 

1.書面陳情。 

2.本所意見箱。 

3.電子郵件陳情（首長信箱、陳情信箱）。 

4.高雄市政府線上即時服務系統案件（含市長信箱、人民陳情、市長交辦）。 

5.現場口頭陳情。 

6.電話陳情。 

7.傳真陳情。 

四、處理作業： 

1.民眾電話陳情時，接聽人細心聆聽陳述後，應判斷陳情內容之承辦單位，

將電話轉請承辦單位人員或主管予以說明，承辦單位並填寫「人民陳情案

件紀錄表」(如附表一)，辦理收文作業。如電話回復內容無法解決民眾陳

情事項者，應請民眾留下聯絡方法並向民眾說明將依規定期限另予妥善回

復。  

2.民眾現場口頭陳情時，接待人細心聆聽陳述後（應利用本所適當場所接待

民眾），應確認陳情內容之承辦單位，以通知承辦單位人員或主管前來處

理，承辦單位並填寫「人民陳情案件紀錄表」(如附表一)，紀錄完畢應向

陳情人朗讀或使閱讀，並請民眾簽名或蓋章確認，完成手續後，辦理收文

作業。上開紀錄表應影印提供民眾留參。如民眾陳情事項未解決，應向民

眾耐心說明將依規定期限予以妥善回復。  

3.研考人員處理本所意見箱、電子郵件陳情案件，非以正式公文函復者，應

將處理情形詳細記載「人民陳情案件處理單」(如附表二)。 

4.處理高雄市政府線上即時服務系統案件（含市長信箱、人民陳情、市長交

辦）者，由研考承辦人依相關規定辦理。 

5.民眾書面陳情案應由收文單位收文掛號後，分送有關承辦人，並將陳情案

件送研考承辦人員列管。 

6.民眾陳情內容對象涉及本所同仁時，有關人員應於 2日內提出書面報告說

明並將報告書交由研考彙整陳閱，並做後續處理。 

五、處理要點： 

1.對人民陳情案件，應本乎合法、適情、迅速辦結原則，審慎處理。 

http://www.csla.taipei.gov.tw/site/41f5d2c5/4379342c/43793946/4379592f/44d2df17/44d6991a/files/csla_people_01.doc
http://www.csla.taipei.gov.tw/site/41f5d2c5/4379342c/43793946/4379592f/44d2df17/44d6991a/files/csla_people_01.doc
http://www.csla.taipei.gov.tw/site/41f5d2c5/4379342c/43793946/4379592f/44d2df17/44d6991a/files/csla_people_01.doc


 

 

2.收文單位收文掛號後應將人民陳情案件送研考承辦人員登記於「人民陳情案

件處理流程管制表」（如附表三）列管，以納入追縱管制。 

3.陳情案件應登記、區分、統計及列入管制，並視案情先行分類，承辦單位應

依各類別處理期限辦理；各類案件處理期限不得超過十五日，電子郵件及民

眾意見箱不得超過五日；其未能在規定期限內辦結者，應依分層負責簽請核

准，並將延期理由以書面告知陳情人。 

4.陳情案件之處理期限自收文日起算，例假日、等待陳情人補陳之期間得予扣

除。處理陳情公文作業流程應予簡化，其傳遞得以電子郵件或傳真方式以求

時效。 

5.如陳情案件非屬本所權責者，應函送主管機關處理，並函知陳情人。 

6.陳情內容不明確或有疑義者，應主動電話連繫或書面通知陳情人補陳，以免

未能完整答覆而再度陳情。 

7.處理人民陳情案件，得視案情需要，約請陳情人面談或派員實地調查處理。 

8.答復人民陳情案件時，應針對案件內容敘明具體處理意見及法規依據，以簡

明、肯定之文字答復陳情人，並副知有關機關。 

9.受理民眾至戶政事務所現場陳情案件，由服務人員引導至諮詢區，主管人員

負責接待辦理，聆聽陳訴了解案情，收受有關資料並填寫「人民陳情案件紀

錄表」（附表一）後交研考人員登記列管分案，儘速分送相關業務承辦人依

規定處理。 

10.民眾以電話或電子信箱方式陳情時，應將陳情人姓名 、地址、電話及陳訴

內容詳加予記錄登記表，送研考承辦人登記列管分案，儘速依規定辦理，

不得藉故拖延。 

11.人民陳情案件， 具有檢舉控訴性質而有保密之必要者， 應予保密。 

12.陳情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七十三條規定，簽准

不予處理並知會列管單位銷案： 

(1)無具體之內容或未具真實姓名及地址者。 

(2)同一事由經予適當處理，並已明確答復後，而仍一再陳情者。 

(3)經查證所留姓名、住址、電話及或電子郵件位址屬偽冒、匿名 虛報或不

實者。 

(4)非陳情事項之主管機關，接獲陳情人以同一事由已分向各主管機關陳情

者。 

六、獎懲規定： 

對於人民陳情案件，有逾期處理或積壓責任者，由研考單位依公文處理規則

之規定簽請主管核定，予以懲處。對於處理績效優良者，得予以獎勵或作為

平時考核之參據。 

七、檢討與建議措施： 

為加強人民陳情案件處理績效，每半年彙總瞭解案件統計資料及作業情形，

並做綜合檢討分析，研提改進建議，提供機關首長參考。 

八、本作業規定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附表一 

 
高雄市左營戶政事務所受理陳情案件紀錄表 

陳

情

人 

姓名  受理時間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連絡電話  申請項目  

陳情方式 

□ 口頭 

□ 電話 

□ 其他 

陳情屬情 

□ 依規定仍遭民眾陳情 

□ 陳情問題法令未明確規範 

□ 受理疏失 

□ 其他 

陳

情

案

件 

案 情 內 容 處 理 意 見 及 法 規 依 據 

  

批

示 

第一層決行 

 

 



 

 

附表二 

 

 

 

高雄市左營戶政事務所受理陳情案件處理單 

陳情或 

建議人 

姓名  電話  

地址 

或電子信箱 
 

陳情或 

建議事項 
 

分文日期  分文時間  

承辦單位  承辦人員  

應結案日期  

答復日期  字號  

處理情形  

備   註  

承 辦 單 位 會 辦 單 位 決行 

第一層決行 

  

 



 

 

附表三 

 

 高雄市左營戶政事務所 

               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處理流程管制表 

收文字號  案由  
本件處理

期限 
 承辦人  

處理流程概況 

收文階段 處理階段 核稿階段 

主任 

發文階段 
機關首

長批示 

單位收文 收文 簽辦 課長 秘書 繕打 發文  

簽辦

次數 

第一次          

第二次          

處理實際

天數 
 

展期紀錄  

 



 

 

作業流程圖: 

 

 

市府線上即時服務系統陳情 

(市長信箱、話務中心) 
書面、電子郵件 

或傳真陳情 
電話或現場口頭 

陳情 

  研考人員定期登入系統  

線上分案及列印處理單 

承辦人填寫人民 

陳情案件處理單 
收文登記掛號 


